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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取快递随意停车
一开车门竟撞死人

这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吗？
编辑同志：

三个月前，我儿子驾驶小车去快递公司取广告材料时，因路边
停车位已满，加上只是取完快递马上就走，他就将车停在公路左侧
的路边、距离附近公共汽车站不到15米处，没有开启双闪灯，打开车
门准备下车。谁料到，“砰”的一声巨响，车门与李某驾驶的摩托车
相撞。李某与其女儿当即倒地受伤，后被送至医院抢救。李某身受
重伤，其女儿因颈髓损伤并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经交警部门认
定，我儿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我儿子因为经济能力有限，无法赔
偿70余万元的损失。近日，我儿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请问:
我儿子只是一时停车，怎么也会构成交通肇事罪？

读者：周嘉慧

周嘉慧读者：
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即你儿子确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
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
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核心要件为：一是违反交通
运输管理法规；二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本案情形恰恰与之吻合：
一方面，《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三)(五)项分别规
定：“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站)门前以及
距离上述地点 30 米以内的路段，除使用上述设施的以外，不得停
车”、“路边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侧，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离车。”你儿
子将车停在距离公共汽车站不到15米处而且是在左侧，甚至未按常
规开启双闪灯，明显与之相违。虽然你儿子具有图方便、临时停车
等因素，但这并不等于你儿子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将车停在规定位
置，也不能使其违章停车合法化。

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
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
任的；（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
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正因为你儿子不仅
被交警部门认定必须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且同时造成1人死亡、1
人重伤，无力赔偿70余万元损失，自然罪有应得。

颜东岳

通讯员 徐步文

通过微信买东西，东西到
了，一个“可退款”的短信也
到了。可正是这个短信，让
东阳市一名女子被骗走了
48000元。

年近50岁的春柳（化名）
通过微信购买了 5 万多元的
茶饮，实物也收到了。6月13
日，春柳收到一个短信称：“关
于这笔交易，可以有一笔退
款。”第二天上午，春柳拨通了
短信上提供的电话。接电话
的是名男子，他自称是这家茶
饮公司的员工，说春柳购买的
瘦身茶，如果使用后没有效
果，可以到他那里申请退款。

还有这样的好事？春柳
就问他怎么退款。男子“热心”地帮春柳查询了她的消费情况，说她消费了5万多元，按公司的规定
可以退款48000元。春柳一听，自己的确是消费了这个数，男子提供的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

男子告诉春柳，已经帮她申请退款了，但春柳需要先办理一张会员卡，然后才可以退款，而办一
张会员卡需要4800元。春柳信了，就往他提供的银行卡账户上汇了4800元。

随后，男子又称，会员卡需要激活，还要再汇43200元，并称办卡和激活的钱，到时会和退款一
起全部返还给她。

可是，春柳当时身边没那么多钱。“热心”的男子说可以先帮她垫付20000元。于是春柳又给对
方账户汇了23200元。

谁知，刚汇完钱，男子又说他一时半会儿凑不到20000元，只能先借给她10000元。春柳只好自
己想办法凑了10000元汇过去。

不久，春柳接到了另外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对方也是名男子，也自称是茶饮公司的员工。他
说春柳的钱有一部分是“陈会计”垫付的，但现在公司查得严，不能这样操作，要她把剩下的10000
元汇过去。

为了自己的退款能早点到手，春柳又想尽办法凑了10000元，汇入了对方账户。收到钱后，对
方说她的会员卡已经在升级，退款要第二天早上才能汇。

6月15日上午，春柳收到了对方发来的彩信，称已经给她退款了。可春柳一查，发现还没到
账。春柳以为到账需要时间，就耐心等着。三天过去了，钱还是没有到账。6月20日，春柳打电话
咨询，结果对方说她的会员卡升级完成还要64000元。此时，春柳才回过神来，惊觉自己上当了。

警方提醒：网上购物或者通过微信购物后，因多种原因，客户资料有可能会被泄露，骗子正是利
用这些客户资料进行诈骗的。群众一旦收到短信称可以办理退款、退货、中奖之类的，一定要小心
谨慎，以免上当。

工伤理赔费用汇入单位
单位私吞是否构成不当得利？
编辑同志：

我遭遇工伤并治愈后，工伤保险机构将我应得的一次性伤残补
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等，转入了我所在公司的账户，让我去
公司领取。可公司却拒绝转交给我，理由是相关规定明确要求工伤
保险理赔，应当直接打入工伤员工账户，不必通过单位转交。既然
进了公司的账户，意味着该款应当属公司所有。后来，公司又改口
称已经转交给我，我再行索要，纯属无理取闹，但公司对此又无法提
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这件事其实是因为我与公司领导存在过节，
他想通过公司私吞该款来“治一治”我。请问我该怎么办？

读者：邱婷婷

邱婷婷读者：
你可以通过诉讼来维权。
一方面，公司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

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
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与之对应，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或
合同上的根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取得利益的行为。公司之举恰恰
具备相应的法律特征：一是本案所涉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等，是工伤保险机构根据你构成工伤的事实，依据有
关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支付给你的。虽然工伤保险机构通过公司转
交，没有直接打入你自己账户的做法确实存在不当，但这并不能排
除工伤保险机构只不过是借用公司账户转账，也不能改变该款理应
归你所有的性质。对于公司，一是没有该款应当归其所有的法律规
定，工伤保险机构、公司和你之间也没有相应的约定；二是公司占有
了该款；三是你已经因为公司的占有而遭受损失。正因为如此，决
定了公司必须承担返还责任。

另一方面，公司必须承担不利后果。《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
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
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
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
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工伤保险机构
确已将款汇入公司账户、你也有证据证明自己应得款项被公司占有
的情况下，意味着你能够完成自身所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并达到预
期的证明目的。公司反驳已经将赔款转交给你，你如今纯属再行索
要且系无理取闹，自然也必须承担对应的举证责任。正因为公司无
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反驳主张，决定了其只能“承担不利后果”。

颜梅生

“坑”
新华社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发生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涉嫌欺诈案。在北京、河北、苏州、上海等地，万余家长受“存学
费，送超长免费课时，返本金”“存学费，享低折优惠，可随时退款”等广告诱惑，遭遇数亿元教育投资可能血本无归
的悲剧。

日前，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整治教育领域特别是社会教育机构非法集资乱象。

案例警示

法制漫画

你问我答

微信上花5万多买茶饮
听说可退款被骗4万8
警方：可能因客户资料泄露


